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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本校「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要點」中研發成果智

慧財產運用之規定，特訂定「國立宜蘭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理作業規定」（以下簡稱本

規定）。 
二、專利申請程序 

(一) 發明人、創作人或設計人（以下統稱發明人）所得研發成果申請專利，應先自行

進行專利檢索評估，專利檢索評估報告應於開會前提交專利及技術移轉權益委

員會(以下簡稱專技委員會)，供審議時之參考。 
(二) 由本校提出中華民國專利申請者，發明人須填具本校「研究成果專利申請書」及

「專利權益分配同意書」，並繳交密封之研究紀錄簿及相關規定資料，送研究發

展處(以下簡稱研發處)產學推廣組辦理。 
(三) 申請中華民國境外之專利或未通過本校專技委員會審議、因時效因素須先自行

申請專利者，發明人應填具本校「研究成果自行申請專利報備表」向研發處報備，

並以本校名義提出申請，始得自行辦理。 
(四) 本校委辦智慧財產權申請之事務所，須符合本校優良合作專利事務所推薦程序。 
(五) 專利申請案通過本校專技委員會審查後，由產學推廣組依本校內部控制之研發

成果管理專利作業程序執行。 
三、專利費用 

(一) 發明專利：研發成果經專技委員會審議通過據以申請發明專利者，由本校委由專

利事務所提出申請，申請費、首次申復（後續申復及再審查等相關費用，皆由發

明人自行全額負擔）、證書費、專利年費、事務所服務費及其他依法令應繳納之

專利規費等扣除資助機關補助金額外，其餘費用由本校負擔百分之八十，發明人

負擔百分之二十（發明人可向共同發明人要求費用比例分擔），發明人負擔額得



以結餘款再運用計畫支付。 
(二) 新型、設計專利：經專技委員會審議通過，據以申請新型或設計專利者，可由發

明人自行撰寫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申請相關表單，由本校委由專利事務所提

出申請，申請費、首次申復（後續申復及再審查等相關費用，皆由發明人自行全

額負擔）、證書費、專利年費及其他依法令應繳納之專利規費等扣除資助機關補

助金額外，其餘費用由本校負擔百分之八十，發明人負擔百分之二十（發明人可

向共同發明人要求費用比例分擔），發明人負擔額得以結餘款再運用計畫支付。 
(三) 國內報備專利：取得專利證書後，送交專技委員會審議。經審議通過者，專利申

請之相關費用依前二款規定辦理。審議未通過者，則不予負擔專利申請相關費用，

該專利仍歸本校所有。 
(四) 中華民國境外之專利：取得專利證書後，於專利權始日起計三年內提供授權業者

之合作意願書，送交專技委員會審議，經審議通過者，本校可依第一、二款歸墊

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四十費用，待該專利授權後再行歸墊剩餘費用。 
於專利權始日起計七年內完成專利授權者，依第一、二款辦理費用歸墊；歸墊費

用以本校研發成果收入淨利分配為上限。 
(五) 為完備本校境外專利授權市場之布局，境外專利申請費用可涵蓋專利佈局之檢

索分析費用。 
(六) 若遇爭議事項，可由發明人提出相關書面文件說明，於專技委員會以專案方式決

議。 
(七) 本校申請之專利案件，遭舉發撤銷該專利時，本校得向該發明人追繳百分之五十

專利申請過程所支付之費用及後續相關訴訟費用。 
(八)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及其他政府補助機關研發成果申請專

利補助金，依所出資比例提撥給發明人。 
四、專利權之維護管理 

(一) 歸屬於本校之專利，於取得專利證書後，由研發處辦理技術移轉技術移轉公告，

每年由本校與發明人進行技術市場性評估，除效期內授權契約或明確可授權第

三人外，以共同維護五年為原則。第六年起由發明人自行負擔維護費用。 
(二) 專利維護期屆滿前，由研發處依校內行政程序簽請發明人評估，經評估不再具

授權使用及技術服務效益者，提送專技委員會議審議。 
(三) 經專技委員會議決議終止維護者，由研發處辦理讓與公告，經公告逾三個月，無

第三人請求讓與時，依校內行政程序辦理終止維護評估。 
獲資助機關補助計畫衍生之研發成果，未獲資助機關同意者，應繼續維護。 

(四) 第三人請求讓與時，需提交相關申請表件通過專技委員會議審議，依校內行政

程序辦理讓與;讓與程序相關費用由本校支付。 
獲資助機關補助計畫衍生之研發成果讓與時，應經資助機關同意方得辦理讓與

程序。 
(五) 發明人自行負擔維護之費用，得以結餘款再運用計畫支付。 

五、專利之保密與侵權處理    
委任專業代理單位辦理專利案申請時，須要求對方簽定本校「智慧財產權委任保密同

意書」或相關保密文件，以約束對方應盡保密義務，若違約應負賠償責任。本校專利



權受侵害時，由本校法律顧問統一處理，本校各單位及發明人應全力協助之。 
六、研究成果運用之原則 

凡利用本校資源完成之研究成果不論取得智慧財產權與否，均應採取保護措施，每年進

行研發成果定期盤點，並適時尋求技術商品化之機會。研究成果運用包含技術移轉、專

利授權及讓與，原則如下︰  
(一) 以公平、公開有償為原則。 
(二) 無償使用以學術研究、教育或公益用途為主。 
(三)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專案申請專屬授權︰  

1. 為避免業界不公平競爭致妨礙產業發展者。  
2. 研究成果之移轉為須經政府長期審核始能上市之產品。 
3. 技轉之商品須投入鉅額資金繼續開發商品化技術者。 

(四) 授權國外對象應符合下列要件之一： 
1. 國內無具承接意願之對象。 
2. 國內無具承接能力之對象。 
3. 不影響國內廠商之競爭力及國內技術發展。 
4. 授權國外對象將更有利於國家整體發展。 

七、研究成果運用程序 
(一) 非專屬授權申請方式：由發明人、技術發明人或植物新品種育種者或推廣單位或

推廣單位，填具本校「研究成果技術移轉申請表」、「研究成果技術移轉自評表」

及「技術移轉權益分配同意書」，繳交相關資料向研發處提出申請。若由業者提

出申請者，則填寫本校「研發成果技術移轉廠商意願表」，由業者具函向研發處

產學推廣組提出申請。 
(二) 專屬授權申請方式：申請方式同非專屬授權申請，並須依政府相關單位核定程序

後始得辦理；國外專屬授權則須另以專案陳報相關政府承辦單位。 
(三) 讓與申請方式：申請方式同非專屬授權申請，提送專技委員會議進行讓與評估，

經核定讓與價金後辦理讓與公告，待第三人請求讓與意願文件，提送專技委員會

議進行讓與業者評選。 
(四) 本校研究成果之技術移轉須經上網公告後依下列流程辦理： 

1. 提送專技委員會議評選技術移轉業者、審議授權方式、技術價格及收取方式。 
2. 簽訂技術移轉合約書。 
3. 繳交授權金取得技術。 

八、研發成果收入之分配 
(一) 凡利用本校資源完成之研發成果，含授權金、權利金、價金、股權或其他權益，

須依政府法令至國科會資訊系統或其他系統登錄相關資訊；經專技委員會同意

所取得之收入，於扣除回饋資助機關費用後，研發成果收入之權益淨利分配比例

如下： 
1. 由本校提出專利及植物新品種者：本校百分之二十、發明人或育種者百分之

八十。 
2. 非由本校經費申請專利、植物新品種及維護者：本校百分之二十、發明人或育

種者百分之八十。 



3. 技術移轉、讓與案：本校百分之二十、技術發明人或育種者百分之八十。 
4. 專利及植物新品種讓與案件：本校百分之八十、發明人或育種者百分之二十。 
5. 發明人、技術發明人或植物新品種育種者因離職、退休、離校或死亡等情事未

於本校繼續就學或服務者，發明人、技術發明人或植物新品種育種者依本規

定所得之權益，除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外，本校仍應保障。 
(二) 研發成果以股權收入時，依本校「研究發展成果股權處分管理要點」辦理之。 
(三) 研發成果之收入，於扣除前款應繳交資助機關及發明人、技術發明人或植物新品

種育種者之數額後，應依本校「自籌收入支應學校人員人事費原則」及其相關規

定，可提撥至多百分之五比例分配推廣有功人員。 
(四) 回饋資助機關之費用繳交時限以研發成果收入入帳日起計一個月內完成。 

九、研發成果資料之管理    
(一) 研發成果管理作業依本校「內部控制制度」作業程序辦理。 
(二) 為保障智財權之穩定，研發過程應嚴謹記載所有研發過程，並遵守本校「研究紀

錄簿管理及運用準則」及「研究紀錄簿使用規範」。 
(三) 為保障研發成果，應要求研發人員及助理填寫本校「實驗室/研究室相關人員保

密同意書」。 
(四) 本校有關智慧財產之承辦單位人員於約聘期間均須簽具本校「研究成果資料保

密切結書」。 
(五) 研發成果視需要可要求參訪外賓填寫本校「參觀實驗室/研究室保密合約」。 

十、本規定經研究發展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